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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參 考 格 式 與 案 例 ） 

○ ○ 採 購 稽 核 小 組 稽 核 監 督 結 果 

壹、 受稽核機關：○○市政府工務局○○處（下稱機關） 

貳、 受稽核案件基本資料： 

標案名稱 ○○福利會館新建工程 

標案案號 10107○○ 

招標機關  ○○市政府工務局○○處 

採購級距 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 

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

決標方式 最低標 

等標期 102/02/01-102/02/20 12:00 

開標時間 102/02/20 14:00 

決標日期 102/02/20 

決標公告日期 102/02/25 

預算金額 64,534,808 元 

底價金額 59,300,000 元 

決標金額 40,130,000 元 

投標廠商家數 10 

得標廠商 寶○工程有限公司 

未得標廠商 

○邦技術股份有限公司、翔○實業有限公司、福

○水電工程有限公司、儒○工程有限公司、○士

股份有限公司、信○企業有限公司、○嘉企業有

限公司、○櫻水電工程有限公司、○青水電工程

有限公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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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稽核監督結果： 

項

次 

文件/

階段 

相關法令依據/

錯誤行為態樣/

本會解釋函 

稽核意見 

1 招標

階段

/投

標須

知 

本會88年6月25
日（88）工程企

傳字第0018號函

投標須知第 11 點規定「廠商對招

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以書面向

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：自公告

日之次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，其

尾數不足 1 日者，以 1 日計。」，

核與本會 88 年 6 月 25 日（88）工

程企傳字第 0018 號函說明二：「政

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施行細

則第四十三條規定廠商請求釋疑之

期限，至少應有等標期之四分之

一，其四分之一之天數，係自公告

日起算。」（公開於本會網站）未

符，請檢討。 

自公告日之次日起

等標期之四分之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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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文件/

階段 

相關法令依據/

錯誤行為態樣/

本會解釋函 

稽核意見 

2 招標

階段/
招標

文件 

「政府採購錯誤

行為態樣」六、

(八) 

102 年 2 月 1 日招標公告「是否提

供電子領標」乙欄，註明不提供現

場領標，但投標須知第 10 點「採

人工領標者，不論投標或得標與

否，招標文件之工本費概不退還。

郵購招標文件，請自行考量郵遞時

程。」，核有「政府採購錯誤行為

態樣」六、(八)公告內容與招標文

件之內容不一致之情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不提供現場

領標 

採人工領

標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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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文件/

階段 

相關法令依據/

錯誤行為態樣/

本會解釋函 

稽核意見 

3 招標

階段

/設

計圖

說 

本會96年11月6

日工程企字第

09600437630 號

函 

設 計 圖 圖 號 01/AC （ 張 號
122/131）「圖名索引、圖例及一

般說明」工程重點說明 6：「……
排水管保溫採用正字標記聚乙烯
（PE）保溫筒」，請查察本會 96

年 11 月 6 日 工 程 企 字 第
09600437630 號函說明二：「……
如機關經檢討以正字標記為規格標

示符合所需之功能或效益者，得指
定使用『正字標記』產品，惟應在
招標文件註明『或同等品』字

樣。」。 

 

漏註明「或同

等品」字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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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文件/

階段 

相關法令依據/

錯誤行為態樣/

本會解釋函 

稽核意見 

4 決 標

階 段

/ 決

標 公

告 

決標公告之登載

資料有誤 
102 年 2 月 25 日決標公告「決標
品項」信○企業有限公司之標價金

額 40,130,000 元，係 55,320,000
元之誤植，○嘉企業有限公司標價
金 額 55,320,000 元 ， 係

41,830,000 元之誤植，資料登載
有誤部分，請機關更正決標公告。

信○企業有限

公司之標價金

額誤植  

○嘉企業有限公司標

價金額誤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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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文件/

階段 

相關法令依據/

錯誤行為態樣/

本會解釋函 

稽核意見 

5 驗 收

階 段

/ 簽

派 主

驗 人

員 文

件 

政府採購法第

71 條第 2項 

本案於○年 12 月 13 日辦理驗收，

驗收紀錄「主驗人員」欄由劉○君

簽章，惟未見驗收程序有依政府採

購法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驗收

時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

適當人員主驗，通知接管單位或使

用單位會驗。」簽派劉○君擔任主

驗人員，請釐清。 

 

主驗人員

未先簽准


